
众展商看好市场期待未来

今年首次参展的歌洋国际游艇俱乐
部有限公司，于12月8日在鸿洲游艇酒
店宴会厅举办旗下新能源游艇的新品发
布会暨现场签约仪式。此次签约共售出
33艘各类游艇，将出口到中国香港和日
本、泰国、帕劳等地，合同总金额11.94亿
元。首次参展的烈丰游艇，现场成交一
艘近200万元的拿铁划水艇。欧尼尔在
现场售出一艘350万元的卡帝尔游艇。
杰鹏游艇收获超过200万元的订单，寰
宇拓海获得了10条Hobie（沙滩帆船）

的意向订单，总值超过150万元。领涛
游艇以及顺业游艇也收获超过200万元
的意向订单。

除了游艇品牌之外，另有60个国
际一线顶级时尚生活方式类品牌在本
次展会中进行展示和互动。与海天盛
筵连续携手4年的周大福和轩尼诗、酩
悦香槟、唐·培里侬三大独立品牌以及
新加入的DeWitt（帝威）作为战略合作
伙伴全程支持。今年首次作为战略合
作伙伴加入海天盛筵的DeWitt（帝威）
表示，已得到多个意向客户垂青，涉及
表款售价在97万元到 300万元不等，
共计600万元左右，目前正在与每位客

户确定定制需求。

游艇4天试航超3000人次

今年，包括美国超级游艇品牌
Westport（美国超级游艇西港）、法拉
帝集团、Kabe（德国专业动力艇），还有
携博纳多、蓝高、蒙地卡罗三大品牌参
展的博纳多亚太，携亚诺游艇、Foun-
taine Pajot（枫丹白露）参展的飞驰游
艇，携塞莎、卡帝尔、猎豹、Quicksilver
（美国钓鱼艇）参展的欧尼尔游艇，携弗
温斯、瑞帝奥参展的星瀚游艇，携汉斯
参展的宏恩游艇，携拿铁划水艇参展的

烈丰游艇，携Hobie（沙滩帆船）参展的
寰球拓海及汇生船舶等，精彩纷呈。海
内外知名游艇、帆船、钓鱼艇、造浪艇品
牌及代理商再度相聚一堂。

展会4天内出海试航人数超过3000
人次。试航的品类涵盖面广，包括动力
艇、帆船、双体船等。

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

过去8年，海天盛筵的团队以及所
有相关合作品牌、参展商以及媒体一同
打造的不仅是一种极致的美，还有极致
的善。

12月9日，以“善”为媒，“王的盛筵”
拍卖所得共计281万元。慈善的传递离
不开合作品牌的支持。此次“王的盛
筵”得到了太阳城集团冠名赞助，以及
战略合作伙伴周大福珠宝集团、DeWitt
（帝威）、轩尼诗、酩悦香槟、唐·培里侬
香槟王、富邑葡萄酒集团以及超级游艇
专家C&N国际在内的品牌鼎力支持。
同时，海天盛筵团队将继续帮助三亚市
社会福利院的脑瘫患儿，为他们带去更
多希望。

海南海天盛筵会展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吴家敏表示：“非常感谢各位战
略合作伙伴、展商、媒体朋友以及嘉宾
的到来。谢谢你们对海天盛筵一直以
来的信任和包容，让我们有机会将这个
重要的平台持续下去。明年是海天盛
筵十周年，我们将再接再厉，期待再度
与各位相见！”

（本版策划/撰稿 平宗 宝娟 图/武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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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同台
湾同胞分享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让
台湾同胞在海南投资、创业、就业、学习和
生活有更多的获得感，根据国务院台办、
国家发改委《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结合我省实际，提出
以下实施意见(简称海南惠台30条措施)。

一、促进投资和经济合作
1.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在海南同等享

受中央和我省出台的内外贸、投融资、进
出境、财税金融政策及城乡融合、人才引
进、收入分配、国企混改、资本交易、经营
场地及可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能源等基
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和制度便利。台资企
业在海南投资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
版）》。支持台湾金融机构在海南设立总
部及分支机构，鼓励符合条件的台湾金融
机构在海南发起设立台资银行。

2.鼓励台资企业重点在海口（江东
新区）、三亚等地发展总部经济，对经认
定的总部企业，同等适用《海口市支持总
部经济发展若干政策》《三亚市促进总部
经济发展暂行办法》，给予经营贡献奖
励、管理人员奖励、办公用房租房补贴、
培育企业发展奖励等政策支持。

3.支持海南省现有园区根据各自发展
规划设立涉台产业合作区域和平台。鼓
励各市县、农垦系统根据自身条件设立各
类涉台园区。继续推动“海峡两岸农业合
作试验区澄迈示范基地”建设。海南生态
软件园设立海峡两岸（海南）科技文创产
业基地，发起设立10亿元人民币的海峡
两岸（海南）科技文创产业发展基金，首期
规模1亿元，作为支持台胞创业专项资金。

4.在琼台资企业可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经认定后同等适用《海南省促进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给予50万
元专项资金等相关政策扶持。

5.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内的台资企业，同等适用《临床急需进
口医疗器械管理暂行规定》等先行区内
先行先试的政策，打造琼台医疗康养产
业集聚区。

6.发挥海南各台资企业协会作用，

通过协会平台积极推广台湾新技术、新
品种、新材料。支持台资企业平等竞标
海南省政府采购项目。

7.符合条件的台湾同胞在海南可以独
资形式申办个体医院和医学检验实验室，
纳入政府医保体系。鼓励台资企业和台
湾同胞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海南
发展健康产业，举办康养服务机构，鼓励
台湾同胞参与公建康养服务机构的经营。

8.支持台资中小微企业同等申报我
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同等享受海
南担保融资“两补一奖励”奖补政策。支
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到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境外市场和全国股转系统、区域
股权市场上市或挂牌融资。

9.台湾同胞可在海南设立个体工商
户从事经营活动。台湾同胞、台资企业
可组织或参与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
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支持台胞和台资
企业依法承租土地，投资开发现代农业
产业。台资农业企业与海南农业企业同
等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扶持政策。
在海南的台资企业农业项目直接用于或
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设施、附属设施
用地，符合设施农用地要求的，可以按设
施农用地有关规定管理。支持海峡两岸
（海南）农业合作服务示范中心建设。

10.推动琼台两地口岸通关与监管、
食品农产品安全、消费品等领域合作，优
化琼台商品快速验放模式，建立有利于第
三方检验鉴定机构规范和发展的管理制
度，扩大台湾进口商品第三方检测结果采
信范围。简化台湾地区低风险特殊物品
入境审批手续，对来自台湾地区的低风险
特殊物品实行快检快放。支持台资企业

建设台湾商品城，并给予通关便利。

二、促进社会文化交流合作
11.依托博鳌亚洲论坛两岸企业家

圆桌会议，建立两岸企业家助力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交流合作平台。继续推动保亭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促进两岸少
数民族交流。支持海峡两岸（海南）文创
艺术交流中心建设。

12.鼓励台湾青少年来海南开展研
学旅行，参加各类夏（冬）令营及青少年
交流活动，由海南各级政府台湾事务主
管部门、涉台单位对主办单位予以资助。

13.鼓励两岸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
业共同在海南设立两岸合作研发机构，联
合建设重点实验室。支持台湾地区科研
机构、高等学校、企业在海南注册的独立
法人，同等申报我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受聘于在海南
注册的独立法人的台湾地区科研人员，符
合相关条件，由聘用单位提供聘用有效证
明，可作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负责
人申报，享受与海南科研人员同等政策。

14.鼓励台湾同胞参与海南文化发
展项目，符合条件的可申报我省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绩效奖励、贷款贴
息、保费补贴、项目补助等扶持。鼓励台
湾职业院校与海南职业院校、职业教育
机构合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合作培训
专业人才并予以经费支持。

15.支持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
台湾居民担任本省各类企业法律顾问，
符合条件的，可申请颁发公司律师证
书。鼓励台湾地区的仲裁机构在海南设

立联络点。
16.在海南工作的台湾同胞和台资

企业可以参与海南的各项荣誉称号评
选、专门奖项评选。鼓励台湾同胞加入
海南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类专业性社
团组织、行业协会，参加相关活动。支持
台湾地区商业协会、社团、行业协会等依
照相关规定，来海南设立办事机构。支
持各级台湾同胞联谊会、台资企业协会、
台商联谊会、各涉台社会团体和组织，推
动海南和台湾的交流合作。

三、促进台湾同胞在琼学
习实习、就业创业

17.支持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泰龙城等创建海峡两岸和琼台
青年就业创业平台。

18.鼓励企业提供更多岗位给予台
湾学生实习见习，并参照海南生源毕业
生职业见习补贴标准，给予台湾学生实
习见习补贴、租房补贴（限1年）。

19.鼓励在琼来琼工作的台湾同胞同
等参评我省人才项目和进行人才认定。
在我省工作的台湾专业技术人才，可按规
定参加职称评审，其在台湾的工作经历和
业绩成果可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

20.台湾同胞子女就读我省幼儿园
的，享受本地居民同等待遇；申请就读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的，按照“免试就近
入学”原则，由各市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统筹协调在其居住地相对就近的公办学
校就读；报考高中阶段学校的，享受本地
居民同等待遇。被认定为我省高层次人
才的台湾同胞，其子女入学适用《海南省
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实施办法（试行）》等

入学优惠政策。
21.台湾同胞可以报考、应聘海南事

业单位编内工作人员。台湾同胞及其配
偶可以竞聘事业单位管理岗位。

22.在台湾地区获得教师资格证的台
湾教师可以通过应聘、购买服务、短期双
向交流等方式，在海南的幼儿园、小学至
普通初高中学校从事音乐、舞蹈、体育、美
术、数理化生学科教学工作。鼓励台湾
专家、学者、教师来海南的高校、职业院校
从事专业学科教学工作，在台湾地区取
得的学术成果可以纳入工作评价体系。

四、保障台湾同胞在琼居
住生活便利

23.允许台湾技术技能人员在海南永
久居留。鼓励台胞根据本人意愿，依法申
领《台湾居民居住证》，确保台胞持居住证
享有法定的权利、基本公共服务及便利。

24.鼓励台湾同胞和相关社团在海
南参与扶贫、支教、慈善、公益、社区建
设、志愿者等公益性服务活动。在海南
长期居住的台湾同胞可以依照规定程序
受邀作为政协特邀委员或顾问并参加会
议，可以依照规定程序列席、旁听各级人
大、政协会议。鼓励台湾同胞在海南担
任调解员、仲裁员、陪审员、缓刑考察员、
执行监督员、检察联络员、法律顾问等。

25.台湾同胞可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按
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享受与海
南居民同等保险待遇。在海南工作并缴
交相应年份的社保后，因取得台湾地区户
籍而放弃大陆户籍的大陆配偶，回海南再
就业时，可以将不同时段在海南缴交的社

保转移合并。台湾同胞缴交的住房公积
金、社保个人账户储存额，在其离开大陆
时经个人申请可以一次性支取。

26.在海南居住的台湾同胞在购房
资格、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使用等方面
享受大陆其他省份居民同等待遇；在海南
领取《台湾居民居住证》，且其家庭在海南
无房和无购房记录的，可在海南购买一套
商品住房。符合市县规定条件的外来务
工住房困难台胞可纳入海南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范围。符合条件的台湾各类引进
人才，可按海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引进人才住房保障的指导意见》
（琼办发〔2018〕41号）有关规定，通过申
请人才公寓、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补贴等
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医疗机构在按照规
定书写和保存医疗文书的同时，应为就诊
的台湾同胞提供符合台湾地区健保机构
核退费用要求的医疗文书。台湾同胞可
以在海南所有合法经营的宾馆、酒店、家
庭旅馆、房车、民宿等登记住宿。在海南
居住的台湾同胞，纳入社区居民工作站公
共服务代理代办项目服务对象。

27.在海南连续生活三年以上的台
湾同胞，可与本省户籍居民同等享受入
住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并参照本省居民
给予补贴。在海南亡故，如死者生前或
其亲属要求在我省安葬，可执行与我省
居民同等殡葬政策。如其亲属要求将遗
体或骨灰运出大陆以外安葬，除患急性
传染病去世或高度腐败的遗体外，一般
应予同意。留有孤儿的，由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或儿童福利机构履行临时监
护义务，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长期安置
工作。突遭变故致生活困难的台湾同胞
同等享受海南临时救助。

28.涉台投诉（涉台信访）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依法
解决纠纷，切实维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

五、其他
29.省委统战部、省发改委牵头建立

各有关单位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共同
推动落实有关工作。

30.本实施意见未尽事宜，按照国务院
台办、国家发改委《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执行。如涉及政
策调整，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最新政策执行。

中共海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

第九届海天盛筵圆满落幕
现场签约销售额超过12亿元

由鸿洲集团主办
的亚洲最大型游艇、航
空及时尚生活方式展
——海天盛筵于2018
年 12 月 10 日圆满落
幕。这一连续9年在
三亚鸿洲时代海岸海
天盛筵港举办的重要
展会，汇集游艇、航空、
名车、艺术、时尚等各
领域之精华。

今年的海天盛筵
共计迎来 70 多家展
商，超过100个品牌亮
相，近100家海内外媒
体到现场报道。据介
绍，今年海天盛筵展场
面积达2.5万平方米。

展商对为期 4天
的展会打出“高分”，特
别是游艇展商，期间共
签约订单超 12亿元。
同样让人欣喜的是，展
会期间举办的慈善活
动，拍卖所得实现破纪
录的281万元。

海天盛筵展会现场展示的一架售价
为130万元人民币的轻型运动飞机。

12月7日至10日，2018第九届海天盛筵在三亚鸿洲时代海岸海天盛筵港举办。

海天盛筵展会现场展示的珠宝首饰。

各市、县、自治县党委统战部（台办）、发展改革委：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同台湾

同胞分享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让台湾
同胞在海南投资、创业、就业、学习和生活有更多的获得感，根据国务院台办、国家
发改委《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经商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
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农业
农村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省民宗委、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务厅、省国资委、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省扶贫办、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省供销合作联社、省政协办公厅、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团省委、省社科联、省科协、省工商联、海口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人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银保监局筹备组、海南证监
局、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省委统战部、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研究出台
《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共海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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